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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朱敏 冯庆俊

春 节 刚 过 ， 淅 淅 沥 沥 的 小 雨 中 ，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检察官来
到一起民事执行监督案的申请人老许
家中回访。刚一进门，检察官就被老
许紧紧拉住，一定要让检察官先看看
他崭新的“红本本”：“十年里，我天
天做梦都想着这个大红本啊！多亏检
察机关监督，今年我们全家终于过了
个好年！”

二月的扬州依然寒风瑟瑟，但检
察官的心里已温暖如春。

一波三折
买下新房却办不了房产证

2010年12月12日，老许用大半辈
子的积蓄35万元，从老陈手中买了一
套崭新的拆迁安置房。房子位于扬州
市江都区的一个小镇上，配套齐全，
价格公道，老许十分满意。

很快，老许一家满心欢喜地搬进
了新房。根据政策要求，拆迁安置房
要先初始登记到被拆迁人名下，才能
再过户到买受人名下。老许被告知，
要等到2013年12月才可以办理初始登
记。2013年12月，老许联系老陈准备
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老陈的儿子陈
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刚被逮捕，老陈
正为儿子的案子奔波，根本无心办理
过 户 手 续 。 考 虑 到 老 陈 家 的 特 殊 情
况，想着过户的事也不急于一时，老
许同意再等等。

谁料次年9月，老陈因病去世。由
于老陈的妻子早先也已过世，按照法
律规定，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房产便
由陈某继承。而陈某已于2013年11月
入狱服刑，老许只能等待陈某出狱。

2019年2月18日，陈某获减刑被释
放，出狱后很快对案涉房产进行了初
始登记。但当老许找陈某办理过户手
续时，他却以各种理由推托，不予配
合，老许遂将陈某起诉至扬州市江都
区法院。同年11月25日，江都区法院
作出民事判决，判令陈某协助老许办
理案涉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

本以为过户这事儿这下可算板上
钉钉了，谁知半路又突然“杀”出一个王
某。王某拿出了一张针对同一房产归
属、出自扬州市广陵区法院的判决书。
更巧的是，这个案子的判决时间和老许
起诉陈某一案的判决时间竟是同一天。

老许了解得知，陈某出狱后向王某
借款60万元，并将案涉房产抵押给了王
某。后王某将陈某起诉至法院请求陈
某归还借款。广陵区法院判决陈某归
还借款及利息，如不能按期归还，王某
有权申请将案涉房产折价拍卖或变卖，
在60余万元内优先受偿。

2020年1月，王某向广陵区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广陵区法院遂将案涉房
产查封，并进入拍卖程序，要求老许
限期搬离，这给老许一家的生活造成
了严重影响。老许不服广陵区法院作
出的民事判决及执行行为，以第三人
身份先后申请再审、提出执行异议、
对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申请复议，要
求 该 法 院 解 除 对 案 涉 房 产 的 查 封 措
施，均未获支持。2021年1月，老许来
到广陵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拨开迷雾
检察监督找准问题症结

受理老许的监督申请后，广陵区
检察院迅速成立办案组，对案件展开

调查，多次召开会议厘清监督思路。
“陈某出狱才一个月，就能借到60

万元，一个月内就办完了抵押手续，
两起民事案件还在同一天判决，这也
太蹊跷了！”种种反常迹象让办案检察
官生疑：有无可能是陈某与王某串通
打“假官司”，促使法院拍卖案涉房
产 ， 王 某 获 得 拍 卖 款 后 再 私 下 给 陈
某，如此来损害老许的利益？

办案组遂对陈、王二人的银行流
水等进行调查，但未发现陈某将60万
元返还给王某，后期王某也向公安机
关报案称陈某诈骗。由此，认定陈、
王二人实施虚假诉讼的证据不足。

针对上述情况，办案组迅速调整
调查方向：“江都区、广陵区法院都是
在 查 明 事 实 的 基 础 上 依 法 作 出 的 判
决，且判决时间在同一天，现在双方
争议的焦点在于老许对案涉房产所具
有的物权期待权，能否排除王某诉陈
某案中法院对该房产的执行。”

围绕争议焦点，检察官立即查找
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精准锁定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

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 《规定》） 第二十八条：“金钱债
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
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
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
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
该不动产；（三） 已支付全部价款，或
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
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
行；（四） 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
过户登记。”

“ 也 就 是 说 ， 如 果 老 许 是 在 广 陵
区法院查封案涉房产之前就向老陈购
买了该房产、支付了购房款、合法占
有并使用该房产，而长期未过户不是
老 许 自 身 的 过 错 所 致 ， 就 完 全 符 合

《规定》 第二十八条所列的四种情形，
如 此 ， 法 院 就 不 能 执 行 案 涉 房 产 。”
办案检察官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
老许已经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只
是缺少办证这一个环节而已。”

为核实相关问题，办案检察官马

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从房屋中介处调
查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购房款
支付时间以及房产交付时间是否在查
封之前；查清案涉房产近年来产生的
水电煤气费用；向邻居了解老许是否
长期居住在案涉房产内；向拆迁办、
公安机关调查案涉房产未及时过户的
原因；向房管部门了解老许和妻子在
扬州是否有其他住房……

2021年春节前夕，检察官再次登
门走访，老许的家中却没有一丝过年
的喜庆气氛。“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的
案子，这些年，我也去了其他部门反
映情况，问题都没能得到解决，估计
这是我在这个房子里过的最后一个春
节了。”年过半百的老许哽咽地对检察
官说。

检察官暗下决心：这个案子，要
加快进度了！

峰回路转
检察建议助申请人拿回房产

2021年3月，在办案检察官加班加
点的推进下，案件迎来转机：经过详
细 调 查 ， 老 许 的 情 况 完 全 符 合 《规
定》 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同时，我们还通过中国裁判文书
网等检索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四川
省高级法院等共计7份同类型案件的生
效裁判文书支持以上观点。”检察官召
开联席会议充分论证，认为老许对案
涉房产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
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

2021年4月2日，广陵区检察院向
广陵区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撤销
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措施。同时，检察
官还就法律适用及最高法等发布的同
类 案 件 的 生 效 民 事 判 决 进 行 充 分 阐
释。同年6月，广陵区法院答复对案涉
房产裁定中止执行，但查封并未解除。

2021年11月，王某对广陵区法院
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准许继续执
行案涉房产。2022年11月22日，广陵
区 法 院 一 审 判 决 驳 回 王 某 的 诉 讼 请
求。王某不服，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
起上诉。2023年2月16日，扬州市中级
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王某向江苏
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后，法院裁定驳
回其再审申请。这期间，案涉房产一
直处于中止执行状态。

在王某针对法院的中止执行裁定
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提起上诉、申请
再审等诉讼权利全部行使完毕后，广
陵区检察院立即向广陵区法院再次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及时解除对案涉房
产 的 查 封 措 施 ， 法 院 于 当 月 裁 定 解
除。这意味着，老许终于可以办理过
户手续了！

心情激动的老许赶去房管部门咨
询过户事宜时，却被告知虽然查封已
经解除，但因该房产上仍有抵押，还
是不能过户。这可怎么办？老许打通
了检察官的电话。

“以前物权法规定，抵押的财产转
让、过户必须征得抵押权人同意。但
现在民法典对此有新的规定。”电话
里，检察官给老许详细普法，“民法典
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
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按照其约定’。也就是说，抵押
财产转让，不需要抵押权人同意，你
的房子可以‘带押过户’。”

检察官的话让老许安下心来。在
老许与承办法官积极沟通后，江都区
法院向房管部门发出了要求协助办理
过户手续至申请人名下的执行通知。
2023年11月27日，老许终于拿到房产
证。

原房主因病去世，继承人入狱服刑，房产被莫名抵押，两家法院针对房产归属作出不同判
决……一波三折的房产过户之路，在检察机关历时三年的持续监督下，画上了句号——

购房十年后，终于拿到房产证

民事执行监督是民事诉讼监督
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高质效
办好民事执行监督案，有三个关键
点：

一是找准案件的争议焦点。在
审查执行监督案件时，应当全面审
查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
对有权利冲突的案件，认真研究双
方当事人的权利基础，判断出在法
律上谁的权利更优先。本案中，老
许对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能否排
除执行是办案关键，找准这个争议
焦点后，通过锁定可适用的法条和
司法解释，监督难题迎刃而解。

二是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调
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
监督的一项重要权力。调查核实权
的行使可以增加检察官的亲历性，
围绕法条所列举的条件进行调查核
实，能够使民事检察案件的法律真
实无限接近客观真实，使司法机关
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更符合生活实

际，不至于偏离人民群众对司法公
正的期待。本案中，检察官充分运
用调查核实权对老许购房、支付购
房款、装修居住等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掌握老许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
的真实状况，为检察官提出监督意
见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是跟进监督确保权益落实。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启动监督程序
的重要一环，检察建议的提出不是
案件的终结而是实质监督的开始。
本案中，检察官摒弃“文来文往”
的监督方式，数次当面与法官示证
交流，充分阐明检察机关调查取证
的过程和监督意见。向法院提出检
察 建 议 后 ， 检 察 机 关 没 有 就 此 止
步，而是持续关注案件进展，适时
开展跟进监督，确保检察建议被采
纳和落实。针对当事人对民法典中

“带押过户”的规定不清楚的情况，
检察官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帮助当
事人将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检察官说法

办好民事执行监督案的三个关键点

□讲述人：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检察院 孙晓冰
本报记者郭树合 /整理

“感谢检察机关精准监督、伸张正义！”近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的
褚大妈来到院里，将书写着“调查核实明秋毫 精准监督显正义”的一面
锦旗送到我手里。看着褚大妈眼中重新焕发出的光彩，我一直悬着的心也
终于放下来了。

离婚分割财产后房产被查封

“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房子一人一半，前夫老张须对价给我 115 万
元。判决生效前一个月，前夫的儿媳彭某起诉老张欠她 240 万元，他们两
个人当天达成了调解协议。现在，法院已经把我们共同的房子查封了，我
这是被净身出户了啊！”2023 年 2 月，我第一次见到年逾六旬的褚大妈时，
她委屈地向我们倾诉着自己的遭遇。

1990 年，褚大妈与离异的张某登记结婚。夫妻俩与张某的儿子共同生
活，二人婚后共同购买的房屋登记在张某名下。本以为能幸福到老，但情
况却随着张某的儿子与彭某结婚而急转直下。褚大妈不能接受张某儿子、
儿媳的啃老行为，向青岛市崂山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22 年 3 月，崂山
区法院判决褚大妈与张某离婚，房屋归张某所有，张某向褚大妈支付房屋
折价款 115 万元。张某不服，提起上诉。2022 年 5 月，青岛市中级法院因
张某未缴纳诉讼费，裁定按照张某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生效。

转眼一审判决生效已过去几个月，因张某一直未主动履行判决内容，
褚大妈向法院申请执行共同房产。可到了法院后，褚大妈才知道，案涉房
屋已经被彭某申请查封了。更令褚大妈吃惊的是，张某和彭某先后两次在
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数额不多不少，刚好能覆盖房屋的
价格。

检察监督发现虚假诉讼端倪

受理此案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初步审查，发现诸多疑点——
首先，张某和彭某的诉讼正好发生在褚大妈和张某离婚案的上诉期

间，彭某申请查封案涉房屋后，张某未缴纳诉讼费，一审判决生效。
其次，张某对于他与彭某之间的关系陈述不一，有时称彭某系其儿媳

妇，有时称彭某系其表外甥女。
再次，张某离婚诉讼案的代理律师和彭某第一次起诉张某时的代理律

师是同一人，且代理期间有重合。
最后，张某和彭某协议过程和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张某根本不具备

一个月偿还 7 万元借款的能力，而且在第一次协议明确没有得到履行的情
况下，彭某依然同意第二次协议。

难道是张某和彭某恶意串通打假官司？带着诸多疑问，我们对张某等
人名下的 9 个银行账户进行了查询，发现张某、彭某之间银行流水往来频
繁，数额巨大，并非彭某所称二人之间没有其他的流水往来。我们梳理了
几千条银行流水后发现，彭某转账给张某，张某将款项拆分后购买理财产
品，待全部理财产品到期后，将本金和利息转账给儿子，张某儿子将款项
拆分后还给彭某。原来，所谓“借款”，其实早已回到了彭某的手中。

公开听证拨开层层疑云

虽然查清了银行流水，但我们深知，公平正义不仅要被实现，而且要
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
把办案过程“晒出来”，把关键证据“固定住”，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
感受得到的方式查明事实、释法说理。

听证会上，张某先是谎称借款已被其消费，我们适时拿出全部的银行
流水；面对转账形成闭环、张某已经履行全部还款义务的强有力证据，张
某又称因购买理财产品需要，他向彭某借款是以现金方式，我们就让张某
提供投资理财公司的具体名称、交付现金时的具体细节，并提出交付时间
在彭某刚刚生完孩子期间，而取现的银行离彭某家较远等矛盾点，张某无
言以对，谎言被击破。

最终，我们查明全部案件事实：张某、彭某利用之前的银行流水捏造
借款事实，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彭某申请查封张
某的房子，最终目的就是防止褚大妈申请强制执行并获得房屋折价款。依
据上述事实，我们向李沧区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2023 年 11 月，李沧区法院撤销原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对案涉房屋的
查封也被依法撤销。

“检察机关的监督让我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与温度。”褚大妈激动地
说。接过褚大妈送上的锦旗，我再次想到我和同事们常常提起的那句话：

“我们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像一条路，通往让人民群众可感可触的公平正
义。”

我们梳理了几千条银行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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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萌：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储 冰 清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8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 10000 元及利息（以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0 月 13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全部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叶凤玲：本院受理原告刘春林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173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兰兰、郭涛：本院受理原告杜娜、李强诉你、赵红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6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铁刚：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开发区中志水暖批发部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2000 元，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博祥宝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柳丽诉你与胡

陈涛、李孝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8931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11772.5 元及资金占用
利息，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昌益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淮北市相山区系威家
电维修部与被告阜阳市昌益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337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阜阳市昌益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向原告淮北市相山区系威家电维修部支付合同款 8000 元

及违约金 2000 元，合计 10000 元；二、驳回原告淮北市相山区系威家
电维修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0 元，公告费

（凭票支付），由原告淮北市相山区系威家电维修部负担 450 元，由被
告阜阳市昌益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50 元及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俊：本院受理原告陈怀祥与被告刘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杨中红：本院受理原告吴帮秀与被告杨中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泽平、王玉萍、王可欣、王可妍：本院受理原告王泽云诉被告王
泽平、王玉萍、王可欣、王可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广东嘉亚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泽飞诉被告广东嘉亚
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327 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 117483.12 元、利息

（包括罚息）2721.23 元（暂计至 2023 年 2 月 27 日，后期拖欠本息应计
算至：自逾期之日起至拖欠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逾期罚息利率和
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和罚息）；判令原告对被告的房产（坐
落在颍泉区兰沁院 5#楼 5402 室）享有抵押担保物权，并就该房产拍
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

及抵押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
估费、拍卖费、送达费等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云峰：本院受理原告陈阳艳诉被告张云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85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工资 47482.5 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左昌莉、王其超、宣斌、王贵付、张官芬、高勇、董嘉梅、郑家丽、许
慧颖、王强、魏娜娜、徐储峰、刘苹、杨文云、韩林、黄国芸、刘文武、彭
勇、李多旭、谈勇、王玲、杨中山、金军保、蒋晨曲、屠其涛、庞斌、孙玲、
娄萍、程庆飞、汪志民、陆兆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庐阳区支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案件，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要素式审判告知书、要素表以
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5 月 8 日 9 时在第二十
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本报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刊登的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区支行起诉被告谈勇、
王玲等 2 人案件。原公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由，现更正为“信
用卡纠纷 2 案”，其他内容不变，特此更正。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韩仁发：本院受理关于原告刘光英与韩仁发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111 民初 19474 号民事判决书：准
予原告刘光英与被告韩仁发离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龚大海：本院受理原告郝乐乐与被告龚大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451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龚大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
原告郝乐乐支付货款 4750 元及利息（以 4750 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3
年 9 月 25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 50%计付）；二、驳回原告郝
乐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凭票支
付），由被告龚大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